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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：2222) 

 

更改中期股息之派付日期 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之中期業績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
義另有規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向本公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四
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股息每股 1 港仙，而非如該公告所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
前派付。 

 
承董事會命  

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
王冬雷 
董事長 

 
香港，二零一四年十一月二十六日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：  
 
執行董事： 
王冬明 
肖宇 
熊傑 
 
非執行董事： 
林和平 
朱海 
王冬雷 
李偉 
 
獨立非執行董事： 
王錦燧 
李港衛 
吳玲 
王學先 
魏宏雄 


